










(2) 购房落户对象，凭《户口簿》 《房产证》 在服务区学

校申请入学 (同一套房产只能有 1位适龄儿童在服务区的小学

一至六年级就学，多子女家庭除外); 祖辈在学校服务区购房

并落户，入 学对象与祖父 (母) 或外祖父 (母 ) 同住且同户的，

视为服务区对象 (本类别只接收同一父辈的子女入学) 。

(3)“两一致”中的“征迁户”子女入学。因政府征迁建设造

成的户口与房产暂时分离的入学对象， 在过渡安置期内， 凭《征

迁协议》 《租房合同》 《户口簿》 , 允许在户籍所在地或过渡

安置地服务区小学申请入学； 正式安置后，凭《征迁协议》《房

产证》 《户口簿》 , 可在征迁前或安置后服务区学校申请入学

住民的外孙 (外孙女) 及其父母同落户该村且父 (母 ) 在本村

拥有个人房产并实际居住的，可参照原住民申请入学。

。

2.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员工子女入学

( 1) 行政事业单位 (含上级驻内坑单位)编制内员工子女

入学

①镇机关干部、镇直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员工持组织人事部

门出具的《行政介绍信》 , 子女可在父 (母) 工作单位所在地、

房产所在地或户口所在地的小学申请入学。在学校服务社区拥有

个人房产的， 子女按“两一致” 类别申请入学 。

②孙辈与祖父 (母 ) 或外祖父 (母) 户籍同户的，在学校

容量充足时可参照本款①规定申请入学。

(2) 市属、 镇属国有企业 (含驻内坑分公司 ) 员工子女入

a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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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;

市属、 镇属国有企业原全民所有制身份员工的子女， 持组

织人事部门 出具的父 (母)《行政介绍信》 (不包括报到证，

人事代理、 人才交流中心管理、 企业系统内部招聘任命定级批

复等) , 参照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员工子女入学办法申请入学。

3.政策照顾对象入学

(4)“积分优待对象”子女入学。“积分优待对象”子女， 落

(1 ) 驻晋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入学。 根据市教育局、 双拥办

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》 (晋教综

〔2016〕63号)精神， 凭现役军人身份证件(包括《军官证》《士

官证》 《士兵证》 《文职干部证》 武警部队《警官证》 ) 《户口

簿》 、 亲子关系有效凭证及所在部队团级以上(含团级 )机关集

中出具的《适龄儿童花名册》 申请入学。 授予消防救援衔的综合

性消防救援队伍在职人员的子女参照驻晋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入

学办法执行。

(2)优秀人木子女入学。根据《2025年晋江市小学招生工

作意见》 中关于“优秀人才子女入学”的规定执行。

(3) 规模企业高管和专业人才子女入学。 规模企业的高管

和专业人才 (特指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金且上一年度

个人所得税额不少于10万元) 子女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在职教

师子女， 可在我镇小学申请入学。本部分入学对象凭个人完税凭

证、 《劳动合同书》 、“社保缴费凭证”申请入学。

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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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报名时间的，不能在本镇入学。 因居住、 务工地变动，父母

双方不在本镇务工或居住达半年以上的，可引导务工人员子女

转学到其父母务工和居住地就学 。

(三) 特殊儿童入学

严格执行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 规定，加强残疾儿童分类安

置工作，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儿童提供多种形式的学

习机会， 确保每个残疾儿童少年都能够接受合适的教育， 做到

全覆盖、 零拒绝。建立并及时更新《残疾儿童花名册》 《随班

就读花名册》 。

5

1.特教学校就读。 视障儿童可联系泉州市盲聋哑学校就读；

听障、 智障、 孤独症等残疾儿童，视残疾程度分别送晋江市

特殊教育学校或三民中心小学特教辅读班就读 。

2.随班就读。:普通小学应接受服务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

力的残疾儿童入学，特别要做好轻度智障儿童的随班就读工作，

不得歧视或拒收。三民中心小学特教辅读班原则上实行大片区

招收适龄残疾儿童少年，在完成服务区的残疾适龄儿童后， 应

积极接收周边镇 (街 ) 符合条件的残疾适龄儿童。

3.送教上门。 各单位对于不能到学校接受教育，但基本具有

接受教育能力的中重度残疾儿童少年要及时登记，汇总报送市

教育局，纳入“送教上门”服务对象并建立学籍。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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